
仁寿污泥无害化处置项目（EPC)
劳务人员配备承诺函

仁寿阔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我单位 已充分了解并承诺，若中标 仁寿

污泥无害化处置项目（EPC)劳务及辅材采购 ，将严格按照

招标文件要求及合同约定，配备充足且合格的项目相关工种

劳务人员，并确保在项目实施期间，随时满足采购人（或总

承包单位）对用工人数的需求。

具体承诺如下：

一、劳务人员配备保证

我单位承诺，在项目执行期间，将根据工程进度和采购

人（或总承包单位）的要求，确保现场配备的劳务人员总数

不少于 50 名，且工种配置符合项目实际需求。

二、人员资质与技能

所有提供的劳务人员均具备相应工种的技能资质和上

岗资格，并持有有效的职业资格证书（如需），确保人员素

质满足项目施工要求。

三、动态调整机制

我单位将建立灵活的劳务人员调配机制，根据工程进展

和采购人（或总承包单位）的指令，及时增补或调整现场劳

务人员，确保施工劳动力持续稳定。

四、违约责任

如因我单位原因导致现场劳务人员配备不足，影响工程

进度或施工质量，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

接受合同约定的相应处罚。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直至本项目劳务分包合同



义务履行完毕。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